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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聽心生活為甜心（精神疾病患者）和家屬們發聲 

新聞稿：新「精神衛生法」施行滿週年，精
神公益團體追蹤政府執行成績不及格 

 

「精神衛生法」民國 79 年底頒行後，遲至 96 年才在行政及立

法部門聯合努力下，第一次大幅翻修，96 年 7 月 4日總統公佈，

明訂一年後也就是 97 年 7 月開始施行（簡稱：新精神衛生法），

至今屆滿一週年。 

以精神障礙者及其家屬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團法人台北市心

生活協會，以表列方式逐項檢視新法內容，發現多數都還未落

實執行。 

 

眾所期盼的「強制社區治療」，衛生署 98 年度根本未編列預算，

雖然號稱 99 年將開始執行，但作業辦法及規劃方向，只想仰

仗警察及消防機關，未能真正認知嚴重病人的身心狀況—與患

者接觸，應減少對於病人的刺激及衝突，需要鼓勵、支持患者

並且讓患者看見復健的可能性和康復的希望，才能產生持續治

療的意願。強制社區治療在先進國家，都是由心理衛生專業人

力走出醫院投入社區，以積極性的訪視結合多元社區服務（育

樂活動、心理支持加復健指導）來進行。衛生署未積極規劃補

足國內精神社區服務不足的大洞，仍從醫院觀點而非社區觀點

來規劃強制社區治療，讓家屬們擔心，未來強制社區治療靠警

察站崗不僅不切實際，更恐怕將帶來家中更大的災難； 

 

許多精神障礙者需要職前準備、庇護性就業服務，但 96 年新

修的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加諸庇護工場種種不合理的規

範，庇護工場在法令衝擊下成本節節升高，從南到北庇護工場

關門歇業的越來越多，勞政主管機關卻放任就業服務供給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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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對於精障者的懇切需求充耳不聞； 

 

教育主管機關未能依法加入、修編各級學校的心理衛生教育課

程，阻礙藉由教育促進社會接納患者、去除污名、創造無障礙

環境的機會，更難以達到校園心理衛生保健、早期發現早期治

療的目標； 

 

患者就醫、就學、就業、就養的路和過去一樣艱難。 

台北市心生活協會為全國超過百萬的慢性精神病患者和家屬

們請命，籲請行政院團隊，將建構社區精神心理衛生服務制

度、獎勵民間團體辦理多元化社區服務，列為優先施政的項

目，政府也可兼達擴大內需的效果。 

精神疾患問題不應該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在社會版，政府卻

不聞不問、束手無策。我們呼籲政府跟上現代精神醫學的腳

步，針對精神疾病患者及家屬的需要，積極規劃、提供多元化

的『社會、心理』服務資源，建請政府比照「法律扶助基金會」

的成立及運作方式，由各部會逐年籌資成立「精神心理衛生社

區服務發展基金會」（最高經費應達一百億元以上），讓台灣的

精神心理衛生社區服務設施、人才培育可以真正的發展起來，

讓我們可以不感覺慚愧的邁入已開發國家。 

 

當兩岸融冰、國防經費可以縮減的時候，行政院應該要編列更

多經費，有魄力、有遠見的增加社區中多元的精神心理衛生服

務，並建立制度長期且穩定的培育社區服務人才、強化專業督

導、提升心理衛生服務品質，真正解決 21 世紀日益嚴重的精

神健康及心理衛生問題。 

 

新精神衛生法實施滿週年 政府施政進度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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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精神衛生法 條次 及 內容摘述 

96 年 7 月 4 日頒訂、97 年 7 月開始施行 

是否已執行 

是否有成效 

第四條

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年公布『國家

心理衛生報告』。 

 未執行、未向國人公佈。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社政、勞

工及教育主管機關建立社區照

顧、支持與復健體系，提供病人就

醫、就業、就學、就養、心理治療、

心理諮商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 

 未見政府有跨部會共同

合作之機制。 

 「社區照顧」、「支持與

復健體系」欠缺 

 精神病患者就學之路一

樣艱辛 

 精神病患者之就業服

務，無論是職前準備、庇

護性就業服務、支持性就

業服務仍然缺乏，甚且服

務減少  

 未見「心理治療」、「心

理諮商」服務之規劃增進。

第十條

第一項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推動各級學

校心理衛生教育，建立學生心理輔

導、危機處理及轉介機制等事項。

 新法施行前後並無重大

差別，尚未積極落實新法

應興辦事項 

第十條

第三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心理衛生教育

課程內容，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新法施行前後並無重大

差別，尚未積極落實新法

應興辦事項 

第十一

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規劃、推動與

協助病人，接受各級各類教育及建

立友善支持學習環境 

 精神病患者就學之路仍

然倍極艱辛 

第十三

條 

衛生署應召集精神疾病相關事務

的諮詢會議，且病情穩定之病人、

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

表，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且單一性

別不得低於三分之一。 

（七大諮詢事項為：一、促進民眾心理

衛生政策。二、精神疾病防治制度。三、

◇ 部份做到。－已辦理，

但討論內容未涵蓋七大諮

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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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防治資源規劃。四、精神疾病

防治研究發展。五、精神疾病特殊治療

方式。六、整合、規劃、協調、推動及

促進病人就醫權益保障及權益受損之審

查事項。七、其他有關精神疾病防治。）

第十四

條 

縣市政府應召集精神疾病相關事

務的諮詢會議，且病情穩定之病

人、病人家屬或病人權益促進團體

代表，至少應有三分之一。 

（五大諮詢事項為：一、促進民眾心理

衛生。二、精神疾病防治計畫。三、精

神照護機構設立。四、病人就醫權益保

障及權益受損申訴案件之協調及審查。

五、其他有關精神疾病防治之諮詢事

項。） 

◇ 部份做到。－仍有縣市

政府未召集諮詢會議；已

召開者諮詢代表之意見亦

未獲得重視。 

第十九

條 

嚴重病人應置保護人－保護人由

家屬互推，無保護人者，應由其戶

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另行選定適當人員、機構或團

體為保護人。 

保護人之通報流程、名冊建置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部份做到。－部分縣市

已委託團體擔任保護人，

部分縣市未做相關委託。

◇ 部份做到。－保護人名

冊通報後，沒有「解除」

保護人狀態的程序。 

第二十

條(第

一項、

第二

項、第

四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行

或委託機構或團體辦理病人或嚴

重病人其生命或身體有立即之危

險或有危險之虞之『緊急處置』。

 未自行或委託辦理「緊

急處置」工作/服務。 

第二十

五條第

一項 

住院病人應享有個人隱私、自由通

訊及會客之權利；精神醫療機構非

因病人病情或醫療需要，不得予以

限制。 

 

◇ 部份做到。－許多醫院

規定只有家屬才可以會

客，精神公益團體的志

工、會員們無法探病、慰

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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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

八條第

二項 

精神醫療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

助病人及其保護人擬訂具體可行

之復健、轉介、安置及追蹤計畫。

 家屬和患者的經驗，顯

示出院準備仍未落實；且

按理病人已穩定才能出

院，則出院的患者均係在

無保護人之狀態；家屬無

法獲得足夠的心理、照顧

能力之支持協助及準備。 

第三十

八條第

三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轄

區內建置二十四小時緊急精神醫

療處置機制，協助處理病人護送就

醫及緊急安置之醫療事務。 

◇ 部份做到。－除了一般

民眾皆可運用的 110、119

警察/消防系統之外，沒有

特別的緊急精神醫療處置

機制。 

第三十

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獎勵精神衛生相

關機構、團體從事病人社區照顧、

支持及復健等服務。 

 

 沒有任何服務單位獲得

獎勵。 

第四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行

或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評估病

人之照顧需求，並視需要轉介適當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服務；對於經依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通報之嚴

重病人，應提供社區照顧、支持及

復健等服務。 

◇部份做到。－僅有衛生

署所規劃的「精神病患社

區關懷照顧(訪視)」係新

增的服務，病人之社區照

顧需求仍難以滿足，也缺

乏對於嚴重病人的「社區

照顧、支持及復健等服

務」。 

第四十

五條 

『嚴重病人不遵醫囑致其病情不

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

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療之必

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

時，指定精神醫療機構應即填具申

請『強制社區治療』。 

 強制社區治療停留在

「只聞樓梯響，不見人下

來」的階段，空有其名，

沒有真實的承辦單位。治

療項目除藥物之外，攸關

強制社區治療成敗的『避

免病情惡化或提升病人適

應生活機能之服務措施』

部分，沒有具體之社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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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內涵與服務方式。 

第二十

六條第

二項 

嚴重病人依本法相關規定接受強

制社區治療之費用，其不屬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範圍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負擔。 

 強制社區治療有名無

實，只能由醫院提出申

請，一年來沒有完成任何

一例。 

 

新「精神衛生法」施行一週年以來，依法執行最完善的，當屬

第十五條「精神疾病強制鑑定、強制社區治療審查會（簡稱審

查會）」的組成，以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強制鑑定、強

制住院送醫、審查及住院期限的新程序。衛生署能夠委託台灣

精神醫學會積極完成這部份的工作，十分不容易值得肯定。 

不過，強制住院限定必須是「嚴重病人」且「有傷人及自傷之

虞」的情況、而強制社區治療又遲遲無法推出，致使仍發生了

五月二日親侄被殺等令人遺憾的事故，政府有必要更積極的建

立制度充實服務資源，並且為再次修法做準備。 

 

 
 
 

新聞稿發佈人：社團法人台北市心生活協會 

聯絡人及方式： 心生活協會理事長：金林  電話: 0916-072-755 

心生活精神族群充權服務案 楊立勤社工 電話: 2742-0302 

(中華聯合勸募協會 98 年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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